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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档案馆工作程序、权力运行流程图

（一）综合档案科

1、学校档案利用流程

权力点
权力点

本校人员因工作需要只能查

阅与本人承办工作范围的档

案并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查询本人学籍档案或外单位

直接来馆并出示本人有效证件或

单位介绍信（按规定收费）

提出利用需求

档案人员鉴别所有档案性质

提供档案材料 个别送有关领导审批

在室内利用
按规定批准借出

室外复印

登记

回收检查

入库上架

不予提供

同意

权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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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档案立卷归档流程

兼职档案员收集办理完毕的文件材料

自存
初步鉴定有否保存价值

检查归档材料是否齐全

预立卷文件材料分类

填写移交资料清单

移交档案馆

填备考表、签字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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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档案鉴定销毁流程

权力点

权力点

成立学校档案鉴定小组，统一鉴定标准

报学校档案鉴定工作小组鉴定审核，形成鉴定报告

工作人员到指定销毁地点销毁档案并签字

将鉴定报告报分管档案工作校领导

档案馆填写档案鉴定申请表

档案人员按销毁清册目录清理需销毁档案案卷

分管档案工作校领导在销毁清册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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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干部档案科

权力点

权力点

权力点

权力点

权力点

权力点

权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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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档案科

查阅学生档案 接收学生档案 寄送学生档案

校外单位查阅学生档案

须持单位介绍信、工作

证，经档案馆领导批准后

方可在档案办公室查阅。

学校内各部门因工作需

要查阅、摘抄、复制学生

档案中的有关材料，须经

档案馆领导批准后，并例

行借阅登记手续后方可

在档案办公室查阅

不允许私人查阅学生档

案，学生确需查阅本人档

案，需经二级学院领导和

档案馆领导批准后，由辅

导员办理借阅登记手续

后方可在档案办公室查

阅

各二级学院及有关部门新生

入学后请将新生档案（含高

中档案、录取通知书、广东

技术师范学院登记表、入团

志愿书等）按班级、学号顺

序移交档案馆学生档案科。

团委、组织部门在接收党团

材料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移交

档案馆学生档案科

凡需归入学生档案的相关材

料，由相关职能部门在作出

决定后五个工作日内送达档

案馆学生档案科

相关部门将毕业生的“高等

学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

册”、“党员材料”、“学士学

位通知书”、“体检表”、“诚

信档案卡”等材料，于毕业

生离校前送达档案馆学生档

案科

学生毕业派遣后，档案随

报到证抬头所在单位寄

送档案。

档案接收单位需领取毕

业生档案必须持有公函，

经档案馆领导批准后签

名领取

学生转学，凭转学审批表

和招生录取花名册办理档

案转出或转入手续；学生

考入高一级院校，凭调档

函或录取通知书办理档案

转出手续

档案转递由档案工作人员专

送或通过机要转递方式寄

送，学生本人原则上不能自

带；确属特殊原因须由毕业

生本人带走的，经档案馆领

导批准后由毕业生本人签名

自行携带已密封的档案。

权力点

档案馆学生档案科工作流程

权力点

权力点

权力点

权力点

权力点


